三门峡市生态环境局第一分局
关于陈宋坡填埋场垃圾渗滤液处理设备调整运行的复函

三门峡绿能环保能源有限公司陈宋坡填埋场：
你公司上报的《关于陈宋坡填埋场垃圾渗滤液处理设备调整运行的报告》（三绿环[2023]70号）收悉，经研究，原则上同意你公司的请示，现将有关事项及要求函复如下：
一、拆除之前，你公司必须委托有资质的处理部门或单位清理现场残留的废水及危险废物，彻底消除环境污染隐患，在新的污染防治设施投入运行前，不得产生外排污染物。
二、编制设备拆除方案，并严格按照拆除方案要求，开展拆除作业。
三、拆除期间若发生特殊情况须立即向我局报告，并采取相应应急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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